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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

科目下应增设明细科目
刘 颖

自 1996 年 1 月 1 日起，应交税金——应交增值

税科目的借方设置了进项税额、已交税金、减免税

款、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及转出未交增值税

等明细科目，根据国税发 [ 1995]015 号文《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加强增值税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商

业企业购进货物时必须在支付全额货款后才能申报

抵扣进项税额，因此商业企业在按此规定进行会计

核算时，原有明细科目的设置就显得不够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中一般原则的要求，会计核

算应当遵守及时性原则，在商业企业采取根据合同

分期付款或者托收承付的结算方式时，可能会出现

如下情况：一、当月票到货亦到（或票到货未到），但

企业只根据合同支付了一部分货款，所以这批货物

的进项税在当月不得抵扣。二、由于传递方式不同，

商业企业当月票到货未到，尚未验单承付或验货承

付，这笔进项税额在当月同样不可申报抵扣。
针对上述第一种情况，商业企业为简化手续，月

底时将发票暂不入帐，而只办理货物入库的会计核

算，待此批货物全部付款后再将增值税专用发票入

帐并抵扣进项税额。针对第二种情况，企业亦是采取

当月压票不入帐的办法。以上两种处理办法尽管不

违背税法，但从会计核算角度考虑，却不符合及时性

原则，而且增值税发票在帐外暂管，容易丢失，会给

企业造成不得抵扣进项税的损失。
为解决上述问题，笔者建议在应交税金——应

交增值税科目的借方增设“未付款待抵扣进项税”明

细科目，在发生上述情况时，企业可以在月底借记

“商品采购”（或库存商品）科目，“应交税金——应交

增值税——未付款待抵扣进项税”科目，贷记“应付

帐款”科目。这样，企业在当月月底只根据“应交税金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的金额申报抵扣进

项税，未付款待抵扣进项税部分挂帐，一目了然，对

于税务稽查也较清晰明了。以后月份，待企业将货款

金额支付后，再借记“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科目，贷记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

——未付款待抵扣进项税”科目（红字冲帐）将未付

款待抵扣进项税转入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明细科目

中去。

这一明细科目和“进项税额”科目在“应交增值

税明细表”中的列示方法相同，对应交税金——未交

增值税科目的应用亦无影响。
责任编辑  袁 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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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规范企业会计核算中

的有关凭证

段喜峰
目前，企业会计核算中的一些凭证不够规范、统

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主要存

在两方面的问题：

其一是企业使用的收款收据内容、格式很不统

一，有“三联式”、“四联式”、“二联式”等。由于票据各

种各样，有的单位就在票据上作文章，将应纳入财务

总帐内的利息、投资分红、广告收入、罚款收入以及

处理废旧物资等收入私存私放，逃避监督；有的单位

上至企业领导，下至车间、班组都有收据，一些部门

或个人通过使用收据来套取现金，使企业资金体外

循环，甚至流入个人腰包。
其二是以无效凭证作为记帐依据。一些企业财

会人员编制的凭证（包括原始凭证，记帐凭证）难以

清楚地反映经济业务的来龙去脉，自制凭证“五花八

门”，缺乏严肃、统一性。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建议：1.财税部门应加强配

合，深入实际搞好调查研究，尽早对企业会计核算中

各类票据的印制、发售 、使用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管理

办法，对于企业使用的收款收据，从内容到格式由财

税部门做出统一规定，企业不得任意购买，通过严格

的管理来规范企业和单位行为，防止各种票据满天

飞。
2. 将规范企业会计核算的凭证作为企业内部财

务管理的基础工作来抓。财政、审计等监督部门应加

大监督力度。同时，把凭证编审作为对财会人员考

试、考核的重要内容，促进会计人员业务素质的提

高。
责任编辑  袁 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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